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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人社办发〔2022〕58 号

关于做好 2022 年度全区正高级经济师

参评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

各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局人事部门，自

治区直属各企事业单位人事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，中央驻区有

关单位人事部门：

根据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精神和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

关于深化经济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部

发〔20 1 9〕53 号）、《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系列专业人员高级

职称评审条件的通知》（内人社发〔20 2 1〕28 号）精神，

为加强自治区经济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，科学、公正、客

观地评价经济专业技术人才的能力水平，拟于 6 月中下旬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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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开展 20 2 2 年度正高级经济师参评资格考试工作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实施

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参评资格考试工作

的牵头组织和指导监督，自治区人事考试和培训中心负责考

试工作具体组织实施，自治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负责评

审工作。

二、报考条件和范围

（一）凡符合《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系列专业人员高级职

称评审条件》申报条件，拟申报评审正高级经济师专业技术

资格的人员，均须参加正高级经济师参评资格考试。考试达

到合格分数线的，可参加评审。

（二）中央驻自治区单位专业技术人才，在我区参加正

高级经济师评审的，须经本单位同意，方可报名参加参评资

格考试。考试达到合格分数线的，由中央单位人力资源部门

出具委托评审函后，可参加评审。

（三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正高级经济师参评资格考

试可免试：

1.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；

2.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；

3.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、国家突出贡献专家、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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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人才计划入选者；

4.自治区杰出人才奖获得者；

5.自治区突出贡献专家（含原“自治区深入工农牧业生

产第一线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”）；

6.自治区草原英才工程引进人选；

7.自治区 32 1 人才工程一层次人选；

8.科技成果国家级奖或省（区、部）级一等奖额定获奖

人员；

9.截至 20 2 1 年底，满 55 周岁人员。

三、考试工作安排及要求

（一）考试报名。报名工作由自治区人事考试和培训

中心统一负责组织。20 2 2 年度正高级经济师参评资格考试

采取网上报名，网上报名时间为 20 2 2 年 5 月 6 日—5 月

15 日 。 考 生 登 录 内 蒙 古 人 事 考 试 和 培 训 网

（http://w w w .im p ta.com .cn/）参加报考。

（二）考试科目。考试科目为《高级经济实务》，采取

闭卷的方式进行。

（三)考试时间。考试时间拟定于 20 2 2 年 6 月 18 日，

具体时间以准考证上的考试时间为准。

（四）资格有效期。考试达到合格分数线的，由自治区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核发考试成绩合格单，有效期五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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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参加 20 2 2 年度至 20 2 6 年度正高级经济师职称评审。

（五）工作要求。内蒙古自治区正高级经济师参评资格

考试涉及参评人员的切身利益，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
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领导，严格把关，密切合作，做好考

试报名及材料审查等各个环节的工作，确保考试工作的顺利

开展。要加大对考评政策的宣传工作，让广大专业技术人员

了解政策规定，充分保障参评人员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

权，增强工作的透明度，争取社会各界和广大参评人员的理

解和支持。

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 2 2 年 4 月 2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自治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）

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27 日印发


